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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旦巴旺杰（身份证542621197311220013）不慎，将编号为：拉城（土登）192-82户-61的土地使用证丢
失。特此声明。

★边巴罗杰不慎，将2014年3月22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，号码为：O540007143，声明作废。
★群培不慎，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丢失，号码为：5400026584，声明作废。
★佟霞不慎，将护士执业证丢失，执业证书编号：202153011157，声明作废。
★美朵拉泽不慎，将2018年10月16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，号码：S540021839，声明作废。
★强松不慎，将拉萨市城关区嘎玛贡桑统建社区18栋二单元一号房产证丢失，房产权号：84008，声明作

废。

遗 失 声 明

本人益西多吉位于江冲路 15 号东城一号小区
14-2-1201房屋，因前租户（壹品优选酒店）未履行房
屋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，现房主将收回房屋，请现
住在该房屋的住户务必于2026年4月15日前搬离所
有个人所属物品。

特此声明
联系人:益先生
联系电话:15608938283

声 明
四川鑫诺建设有限公司于2013年在国网西藏电力

有限公司边坝县供电公司预存马秀乡施工电费押金人
民币1万元（大写：壹万元整），请该公司自本公告见报
之日起45天内与我公司联系办理押金退费事宜，逾期
未联系的，视为自动放弃退费权利，我公司将不再受理。

联系人：卓玛央宗
联系电话：18389054100

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边坝县供电公司
2026年4月2日

公 示
旦增强久不慎，将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

城美苑4栋2单元6楼4-2-23号产权证丢失，产

权证号：藏（2025）城关区不动产权第 0036210

号。特此声明。

声 明

尼玛多杰不慎，将金珠西路（日月湖）小区

十二区 5排 2号购房款收据丢失，收据编号：

0026334，金 额 ：133000 元 ，收 据 编 号 ：

0026502，金额：309590元，特此声明。

声 明
文蔚冰不慎，将律师执业资格证遗失，

执业证号：15401200410789083，法律职业

资格证号码：B20023600000186，特此声

明。

声 明
西藏本源水利水电设备有限公司（注册号：5400001000837），因公司经营决策调

整，拟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，现已成立清算组开展清算工作。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股东原名称：北京禾木有限公司 .新名称：北京三川禾

木灌溉设备有限公司（注册号：1101042182638）、其投资股东田恩朋无法取得联系，
现特登报公告通知：请上述股东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5日内，与公司清算组取得联
系，配合办理公司注销、清算及股东权益相关事宜。

逾期未联系且未主张相关权利的，将视为自动放弃股东相关权利，公司将依法推
进后续注销流程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，由相关股东自行承担。

清算组联系人：布达瓦
联系电话：13989080055 0891-6955896
联系地址：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58号
特此公告。

西藏本源水利水电设备有限公司
2026年4月2日

失 联 股 东 注 销 公 告

西藏蜀源实业有限公司：
我局于2026年3月9日收到王金（身份证号：513124198008220178）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，经审查，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件，现

予受理。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二款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”

之规定，用人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我局提交有关王金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原因等书面情况说明以及其他举

证材料。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无证据，我局将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。经依法向你单位电话通知、现场

送达、邮寄送达均未成功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（举证）决定书》拉工受字〔2026〕107号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

视为送达。

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联系：工伤失业保险科，0891-6331456。

特此公告。

拉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6年4月2日

工伤认定受理（举证）决定书送达公告

西藏昭旭实业有限公司：
本人黄师汽修部黄德生在此通知西藏昭旭实业有限

公司，你公司在我处因 2024 年修车的修理费欠款共计
40000元（大写：肆万元整）至今（2026年 3月31日）未结
清，经多次与贵公司联系，已联系不上你公司人员。

现本人正式声明，如贵公司一个月之内不与黄师汽
修部联系解决该欠款问题，本人有权全权处理贵公司抵
押在我处的车辆（车牌号藏A8381V），由此产生的后果
与法律责任由贵公司承担。

特此声明
黄师汽修部

声 明


